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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藥物依賴者治療康復中心（發牌）條例〉（ 2001 年第 10 號）
2002 年（生效日期）公告（第 20 號法律公告）》

　　據報，有部份康復中心在申請牌照過程中遇到有關土地用途的

困難，擔心無法取得牌照繼續運作。以上草案審議期間，行政、立

法及有關服務提供機構均同意草案提高消防及建築物安全標準的目

標，並由行政機關協助安排向不同基金申請足夠撥款進行有關工

程。

　　為確保各中心提高安全標準之餘，可保持暢順運作，草案審議

委員會支持法案通過之後，不能馬上生效，直至有關機構所須資源

申請安排落實。現因土地運用問題可能引致部份中心未能符合申請

牌照要求，我請主席允許於 2002 年 3 月 1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成
立小組委員會審議以上公告以釋疑慮，並決定應否支持該法例於

2002 年 4 月 1 日開始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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